《濉溪县“重大项目前期工作攻坚年”
行动方案》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
为扎实推进重大项目前期工作，加快项目转化生成和落地实施，结合《淮北市“重大项目前期工作攻坚年”行动方案》（淮政办秘〔2025〕2号）文件精神，及濉溪县工作实际，起草《濉溪县“重大项目前期工作攻坚年”行动方案》。
[bookmark: _GoBack]二、主要内容
一、总体要求
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，落实省委、省政府和市委、市政府关于扩大有效投资的决策部署，以国家重大战略和重点投向为牵引，树牢“项目为王”理念，实行“三灯管理+工作机制”，推进审批提速、调度提效、项目提质，持续扩大有效投资，为濉溪县高质量转型发展提供有力支撑。
二、工作目标
1.开工数量取得新提升：当年中央资金项目申报时开工率（在建项目个数占总项目的比重）达到50%、资金下达时达到80%、下达3个月内全部开工；省季度集中开工项目当季全部开工，开工后2个月内完成纳统。
2.资金争取取得新突破：精准对接国家政策导向，谋划推进一批利当前、惠长远的重大项目，力争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、超长期特别国债、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额度保持较高水平。
3.项目实施取得新成效：当年超长期特别国债项目和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全部开工。
三、重点任务
1.做实前期论证，提高项目谋划质量：提高项目谋划匹配度，分级分领域组织专题培训，确保项目与重大规划衔接；强化方案可操作性，深入研究项目选址、要素保障、投融资等环节，确保项目科学性；充分利用专业力量，依托工程咨询行业管理机制，梳理中介机构清单，优化项目筹资方案；落实项目分级管理，实行“三灯”管理，推动项目由“红灯”“黄灯”向“绿灯”转换。
2.加强部门联动，强化项目要素保障：多措筹集建设资金，积极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、超长期特别国债、中央专项等政策资金；加强能耗要素保障，统筹全县用能空间，优先保障非“两高”项目用能需求；完善土地报批流程，建立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土地组卷报批工作专班，压缩组卷时间。
3.深化统筹集成，提高项目审批效率：优化项目实施模式，鼓励采取全过程工程咨询、建筑师负责制等模式，推进各环节深度融合；推进前期“并联审批”，分重点领域梳理项目前期工作全流程办理导图，压茬推进审批手续；细化项目容缺办理，明确关键材料和容缺材料类型，允许项目单位承诺后先行受理。
4.增强服务意识，提高招标采购效率：优化服务内容，建立定期会商机制，及时通报项目信息，优先办理重大项目招标业务；强化标后调度，推动招投标平台与工程审批系统互联互通，建立合同履约抽查机制。
5.强化开工前准备，提升项目实施进度：分段办理施工许可，缩减前置程序，确保质量安全；加快落实施工条件，组建水电气网联合报装工作专班，确保10个工作日内完成接入。

